
沪苏湖铁路练塘站周边地区功能策划国际方案征集 

资格预审公告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受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作为征集代理，就沪苏

湖铁路练塘站周边地区功能策划组织开展国际方案征集活动，欢迎有兴趣参与应征的申请人参

加本次征集活动。本次征集将通过公开资格预审的方式从所有申请人中择优选取 3 名应征人参

加征集。 

1 征集背景 

沪苏湖铁路练塘站位于青浦区练塘镇大港以西、横山塘以北、规划章练塘路以南区域，规

模为 2 台 4 线（含正线）。站城规划范围由两期组成，以沪苏湖铁路为界，铁路东侧为近期规

划范围，铁路西侧为远期规划范围。规划用地包括交通设施用地、商业办公组团、产业研发组

团、居住生活组团、公共绿地。 

2 征集范围和内容 

本次方案征集的范围分为研究范围和核心区域范围两个层次。研究范围重点明确主导功能、

功能结构、综合交通等内容，总面积约 68 平方公里。在核心区域范围进行重点策划，包括但

不限于文旅商业、产业、基础配套策划，并且对核心区范围进行详细的业态策划。核心区域范

围总面积约 255 公顷。 

3 合格申请人资格条件 

3.1 申请人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不接受自然人参与应征。 

3.2 申请人须在其所在国家或地区合法注册，具有相应的咨询能力和许可。 

3.3 申请人须具有与本次征集内容类似的区域性功能策划项目业绩。 

3.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4 《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本次方案征集活动的潜在申请人，请于 2024 年 8 月 6 日 16:00 时至 2024 年

8 月 13 日 19:00 时（北京时间，下同），在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网站（www.shabidding.com，

下同）在线领取《资格预审文件》。 

4.2 申请人首次使用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网站需完成注册程序。已注册的申请人可使用已

获取的供应商登录名和密码登录并从网站采购公告栏的相应公告中进入，点击右上角“领购”按

钮下载《资格预审文件》。征集代理不接受没有在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网站上注册和没有《资

格预审文件》下载记录的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 

4.3 申请人成功领取《资格预审文件》并不意味着其资格条件符合要求。申请人是否符合本



公告第 3 条“合格申请人资格条件”由资格预审评审委员会判定。 

5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提交 

5.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应以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的形式提交。提交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8

月 14 日 11:00 时，提交的时间以电子文件上传成功的时间为准。除了在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

的《申请文件》外，未在截止时间前上传或以其他形式提交的《申请文件》一律不被受理。 

5.2 电子文件包括全套正本《申请文件》的 PDF 扫描件和 PPT 文件。申请人应在上海国际招

标有限公司网站本项目的领购页面下，点击“投标文件”按钮后上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电

子文件（以.rar 或.zip 形式压缩后上传，请注意无需加密）。 

5.3 申请人应将纸质《申请文件》3 套（正本 1 套、副本 2 套），以专人送达或邮寄形式提

交至上海市延安西路 358 号美丽园大厦 14 楼前台，收件人：钱坚，电话：021-32173656。 

5.4 申请人应当确保其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内容一致。当资

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内容不一致时，以电子文件为准。 

6 入围方式 

申请人提交了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后，资格预审评审委员会将对申请人进行综合评审和

比较，选择 3 名申请人作为入围的应征人。如申请人数量正好为 3 名，资格预审评审委员会将

对申请人的身份和资质、综合实力、主要专家的资历、咨询团队的人员配置等进行是否符合项

目要求的判定。如判定符合项目要求，3 名申请人直接入围；如判定符合要求的申请人不足 3

名，征集人保留重新组织资格预审的权利。如申请人少于 3 名，征集人同样保留重新组织资格

预审的权利。 

7 方案征集费和奖金 

7.1 3 名入围应征人在方案评审会结束，并经方案评审委员会评定其方案符合《征集任务书》

要求的，将各获得方案征集费人民币 30 万元（含税）；经方案评审委员会评定为优胜方案的

1 名，将另行获得奖金人民币 20 万元，即优胜方案应征人将合计获得人民币 50 万元。 

7.2 如经方案评审委员会评定，应征人的方案没有达到《征集任务书》要求的，应由方案评

审委员会单独出具书面意见且有半数以上评委签字，具体阐明不符合要求的咨询内容以及扣款

标准，征集人将根据该书面意见扣减直至不支付该应征人的方案征集费。 

8 征集活动时间安排 

本次征集活动的初步时间安排如下： 

阶段 日期 事项 

资格 

预审 

2024 年 8 月 6 日 16:00 时 发布资格预审公告 

2024 年 8 月 6 日 16:00 时至 潜在申请人获取《资格预审文件》 



阶段 日期 事项 

阶段 2024 年 8 月 13 日 19:00 时 

2024 年 8 月 14 日 11:00 时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提交截止 

2024 年 8 月 15 日（暂定） 组织资格预审评审会 

2024 年 8 月 15 日（暂定） 公示资格预审结果 

应征 

阶段 

（暂定） 

2024 年 8 月 20 日（暂定） 
组织项目启动会与现场踏勘，签订《方案征

集合同》 

2024 年 9 月 20 日（暂定） 组织中期成果沟通会 

2024 年 10 月 21 日（暂定） 最终成果提交 

2024 年 10 月 21 日（暂定） 组织方案评审会 

2024年 10月 31日前（暂定） 公示评审结果 

9 公告发布的媒介 

9.1 资格预审公告、《资格预审文件》、对资格预审公告和《资格预审文件》的修改或补充

（如有）以及资格预审结果公告在以下网站上发布：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网站（www.shabidding.com） 

9.2 本项目为方案征集，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公告中的“招标”应理解为“方案征集”；

“招标人”应理解为“征集人”；“招标代理机构”应理解为“征集代理”；“投标人”应理解为“申请人”；

“中标人”应理解为“入围应征人”。本项目非工程建设招标项目，也非政府采购项目，不适用与

上述类型项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 

10 知识产权 

申请人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即视为接受以下知识产权条款。 

10.1 应征人承诺其拥有其提供服务时编制的所有图纸、说明、电子文档和其它相关文件（以

下总称“成果文件”）的合法权利和知识产权。 

10.2 应征人为本项目编制的成果文件系专用于本项目，各方均不得超过此范围使用。 

10.3 所有由应征人编制的成果文件，其著作权归应征人所有。在征集人向应征人付清本公告

第 7 条定义的方案征集费（和奖金，如有）之后，除署名权等人身权利以外，该部分成果文件

的所有权和著作权归征集人和应征人共有，征集人有权使用、复制、修改及宣传成果文件，应

征人仅享有将成果文件用于自身宣传、评奖、论文撰写、员工职称评定等的权利。 

10.4 应征人应保证提交的成果文件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没有且不会侵犯任何其他人的知识产



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专利权）或专有技术或商业秘密。应征人应保证，如其成果文件使

用或包含任何其他人的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或商业秘密，应征人已经获得权利人的合法、有效、

充分的授权。应征人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或商业秘密所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应由应

征人承担。 

11 其他 

11.1 凡参加本次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均被视为同意并接受《资格预审文件》的全部内容及条款。 

11.2 申请人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所列出的主要专家须亲自开展本项目的咨询工作，须

参加项目启动会与现场踏勘，须进行成果方案汇报。因此，请所列出的主要专家根据征集活动

时间安排提前预留时间、做好准备。如因旅行限制原因，例如全球或区域流行病疫情等，主要

专家确实无法赴现场参会的，须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进行说明，并承诺将通过视频或电

话会议的方式参会。所述情况将在资格预审评审时予以综合考虑。 

11.3 本次征集活动及相关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征集人。 

12 联系方式  

征集人：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青南路 757 号 

联系人：陆唯懿 

电话：021- 33861926 

邮箱：493502638@qq.com 

 

征集代理：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 358 号美丽园大厦 14 楼 

联系人：钱坚 

电话：021-32173656 

邮箱：qianjian@shabidding.com 

 


